水連溪水區及水體分類公告總說明

水污染防治法第六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，中央主管機關得交直轄巿、縣（巿）主管機關依水體特質及其所在地之情況，劃定水區，訂定水體分類及水質標準。

為保障水連溪水系正常用途，花蓮縣政府檢討水連溪水系之水體特質及其所在地之情況，劃定水區，作為該水體用途規劃之依據。其要點如下：

1、 公告目的（公告事項第一項）。

2、 水區範圍（公告事項第二項）。

3、 水體分類（公告事項第三項）。

4、 說明水質標準（公告事項第四項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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